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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社会工作硕士（Master of Social Work）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

“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平公正”的专业价值观，系统掌握社会工作理论，自

觉运用社会工作方法，熟悉我国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具备较强的社会服务研究、

策划、执行、督导和评估能力，胜任针对青少年、老年、司法矫正与残障、民族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等领域的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的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 

二、招生与考试 

招生对象一般为社会工作及相关专业或具有一定社会工作实践经验的其他

专业的学士学位获得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思想政治理论课、外国

语由全国统考，业务课一和业务课二由学校命题。综合考生的初试成绩和复试成

绩，严格按照学校招生办法择优录取。 

三、学习年限 

实行弹性学制。分全日制学习和非全日制学习两种，以全日制学习为主。全

日制学习年限为 2 年，非全日制学习年限为 2-5年。 

四、培养方式 

1.实行学分制。学生必须通过学校组织的规定课程的考核，成绩合格方能取

得该门课程的学分；修满规定的学分方能撰写学位论文。 

2.教学方式多样。采用课程讲授、案例研讨和课程实习等多种形式教学，重

视实践教学。实务课程要在多媒体教室、社会工作实验室等场所授课。邀请兼职

导师、实务经验丰富的社会工作者为学生授课或开设讲座，加强社会工作实务技

能训练，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 

3.重视专业实习。专业实习分为同步实习和集中实习两大模块。同步实习在

第一学年随课程教学任务的展开而随时安排。集中实习在第二学年的暑假和第一

学期进行，统一安排。专业实习要求在社工机构、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单位从事

社会工作实务。本科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不少于 600小时，本科为其他专业的

学生不少于 800小时。配备学校督导和机构督导。 

4.导师组集体培养学生。成立导师组，导师组长由社会工作硕士（MSW）教

育中心主任兼任。导师要求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硕士生导师资格。吸收社会

服务与管理部门的优秀社会工作人才参加导师组。实行双导师制，由学校专职教

师与有实务经验和研究水平的优秀社会工作人才共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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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包括公共必修课（8学分）、专业必修课

（12.5 学分）、专业选修课（≧8学分）、专业实习（6学分）、公共选修课（≧

2学分）和学位论文（6学分）。总学分不低于 42.5学分。 
表 1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课程设置与学分 

类别 课程 学时数 学分 
考核 

方式 

开课 

学期 

任课老
师 

备注 

公共 

必修课（8

学分）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4 考试 1；2 研院  

第二学
年末：中
期教学
检查；筛
选淘汰； 

 

第一学
年暑期
至第三
学期期
中前：集
中实习；
论文开
题。 

 

第三学
期期中
后及第
四学期：
学位论
文撰写
及答辩。 

外国语课  4 考试 1；2 研院 

学分小计 8  

专业 

必修课
（12.5 学
分） 

社会工作理论 40 2.5 考试 1 何乃柱 

社会研究方法 40 2.5 考试 1 肖富群 

高级社会工作实务 40 2.5 考试 1 李昌阳 

社会工作伦理 40 2.5 考试 1 包俊林 

社会政策 40 2.5 考试 1 石大建 

学分小计 12.5  

专业 

选修课（≧
8 学分）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32 2 考查 2 覃  琮 

社会工作方案设计 32 2 考查 2 和秀涓 

社会项目管理与评估 32 2 考查 2 何乃柱 

青少年社会工作 32 2 考查 2 包俊林 

老年社会工作 32 2 考查 2 蔡慧玲 

民族社会工作 32 2 考查 2 李林凤 
矫治社会工作 32 2 考查 2 石大建 

残疾人社会工作 32 2 考查 2 何乃柱 

社会保障制度 32 2 考查 2 汤茜草 

社会统计分析 32 2 考查 2 赵锦山 

社会福利思想 32 2 考查 2 黄海波 

学分小计 22  

专业实习
（6 学分） 

 

专业实习为必修的实践教学环节，分同步实习和集中实习两大
模块，分别为 2 学分、4 学分。本科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专业实
习不少于 600 小时，本科为其他专业的学生专业实习不少于 800 小
时。共 6 学分。 

学位论文
（6 学分） 

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论文以实务研究为主，可以
有少量学生（≦20%）开展项目设计与评估、政策研究等研究。 

公共选修

课 （ ≧ 2

分） 

公共选修课为任选课程，由研究生学院负责组织开设，根据具体需
求，不定期开设国学类、语言类、艺术类、就业指导类等选修课程。 

注：（1）选修课达 10 人以上选课方可开课；（2）学生撰写学位论文可跨方向选题。 

 

六、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 

学生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论文要具有较高的理论性，符合学

术规范，达到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学术水平。论文以实务研究为主，可以有少

量学生（≦20%）开展项目设计与评估、政策研究等研究。 

学生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修满学分，按规定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

答辩者，授予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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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制定及执行 

本培养方案由社会工作硕士（MSW）教育中心制定，由学院研究生教学指导

委员会和研究生学院共同审定。本培养方案从 2018级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

开始执行，以前的培养方案停止执行。本培养方案由研究生学院负责解释。 


